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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校友會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壹、 報告出席人數： 

貳、 議程確認：  

參、 會議開始： 

一、 主席致詞： 

二、 來賓致詞： 

三、 工作報告： 

四、 監事會報告： 

五、 討論事項： 

（一） 104年度收支決算表 

（二） 105年度工作計畫 

（三） 105年度收支預算案 

（四） 討論章程修正 

（五） 斗中 70週年慶活動之旅案 

六、 臨時動議： 

七、 第 2屆理監事選舉 

             肆、主席結論 

             伍、散會 



 



 



 





















台北市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校友會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資料 

壹、 工作報告 

一、 四季分享會： 

(一) 第 1 次 104 年 4 月 18 日，請世新大學前校長賴鼎銘，演講

題目：回憶斗六高中點點滴滴。 

(二) 第 2 次 104 年 8 月 2 日，請警專校長陳連禎，演講題目：

劉邦的危機管理哲學。 

二、 104年 4 月 18 日於北投天玥泉會館，辦理 「斗中 69 週年校

慶酒會」，從第 1屆到 69 屆校友 313人參加，其中包括斗六校

友1車，表演活動有斗中烏克麗麗社、張春發校友「吟詩賀春」，

常務監事賴正謨「薩克斯風」、葛建浤校友的書法「倒退魯」。 

三、104年 4 月 18 日舉辦校友會網站啟用典禮，由贊助人陳調鋌名

譽理事長、創會會長蔡信夫、校長劉永堂、校友會理事長陳美

琪、基金會董事長莊勝通、本會理事長林素芬，及第 1屆黃清

輝、69 屆林暐宸校友代表共同按鈕啟用。 

四、104年 9 月 19、20 日理事長林素芬率校友，參加在西湖渡假村

舉辦的 22 屆校友第 15 次同學會。 

五、104年分別於 1 月 31 日、10 月 2 日、12月 26 日召開 3次理監

事會議。 

貳、財務報告：(如會員手冊) 





台北市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監事會 

案由：審議 104年收支決算表(詳大會手冊)。 

說明：104年度收支情形經理監事會審議通過，提請會員大會審議。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理事會 

案由：審議 105年度工作計畫 (詳大會手冊) 。 

說明：經第 1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通過，提請審查，通過後據以

實施。 

決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理事會 

案由：審查 105年度收支預算表。(詳大會手冊) 

說明：經第 1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通過，提請審查，通過後據以

實施。 

決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理監事會 

案由：修正章程第十七條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二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前項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

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說明： 

一、 章程第十七條  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前項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

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二、 因鑒於任期一任三年，時間過長，建議修正為二年一任，

並得連任一次。 

三、 業經本會第 1屆第 7次理監事會討論通過，送請大會討論。 

決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理監事會 

案由：修正章程第十二條  本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

並由理事長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由理事長就

常務理事指派一至三人為副理事長。 

說明： 



一、 章程第十二條本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

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及二人為副理事長 

二、 為增加校友對校友會參與度，及輔佐理事長，建議副理事

長修正為一至三人，由理事長就常務理事指派之 。 

三、 本案經本會第 1屆第 8次理監事會議通過，送請大會討論。 

決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理監事會 

案由：斗中 70 週年慶活動參與案。 

說明： 

一、 斗六高中於明(105)年為創校 70 週年，母校擬擴大舉辦各

項活動，預定 105年 4 月 22 日晚上辦理校慶酒會，23日

校慶活動。 

二、 為表達對母校的支持，及校友回娘家，希望台北市斗中校

友會 4部遊覽車回去。 

三、 本次活動雄獅旅行社董事長王文傑校友贊助遊覽車。 

四、 活動行程：如附件 

決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總幹事 

案由：討論第 2屆理監事選舉工作人員名單 

說明：第 2 屆理監事選舉工作人員名單建議如下： 

總指揮：林素芬 

執行長：鄭問堂 

連絡組：楊永昌、吳克府、陳憲珍、賴正謨、廖柏棋、游

枝梅、楊紹澂、張碧瑤、沈坤英 

選務組：劉文正、賴正謨、張碧瑤、沈坤英、徐哲域 

財務組：廖柏棋、劉麗嬌 

錄影組：張國峰、郭訓佑 

場地組：沈坤英、黃博俊 

照相組：吳克府、方麗娟 

報到組：王夢蘭、方麗娟、楊紹澂、張碧瑤 

決議： 









定期召開理監事

會議
依章程規定辦理

․理監事會分別為5、10月各

召開1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

․5、10月

․參加有關機關召開之相關會

議
․ 經常辦理

․參加台北市及北區各屆校友

之聯誼會或同學會
․ 經常辦理

參加母校重要活

動

參加母校重要活

動

․母校校慶、校運會及畢業典

禮

․ 配合母校訂定

時間

吸收會員發展組

織

擴大組織、服務

校友，結合校友

力量，弘揚校譽

․本年度吸收會員名額定為20

人 ․ 經常辦理

分屆活動

為建立平時校友

聯繫由各屆負責

人辦理相關活動

以聯繫感情

․策動各屆聯絡人，召開聯誼

會及同學會。
․ 適時辦理

校友經驗分享

利用校友人力資

源舉辦校友成長

系列之座談或活

․預計每年辦理4場分享會。 ․ 1、5、8、10月

校友母校座談

建立校友人力資

源網提供並協助

母校舉辦學生成

長系列活動

․每年視需要辦理座談會，提

供在校學生增長見識之機會。
․ 適時辦理

校友會網站維護
校友聯繫，資訊

交流

․校友會網站內容擴充，充實

活動資料。
․ 經常辦理

․依照年度工作計畫編定預算

交理事會審議，再提請會員大

會通過後執行。

․依規定核支各項經費，並將

發票憑證等裝訂成冊。

․決算提經監事會查核後，提

請會員大會通過核銷。

 

 

․ 12月

業

 

 

 

 

 

 

 

 

 

務

依照年度工作計

畫編定與執行
編訂預算決算 ․ 12月

會

 

 

 

 

 

 

 

務

召開會員大會

․依規定徵收會員會費及鼓勵

捐款充實會費。

․依規定徵收會

員會費及鼓勵捐

款充實會費。

徵收會費 

依章程規定辦理
․開會員大會(12月)。

․出刊會員大會手冊。

台北市國立斗六高級中學校友會105年度工作計畫(自105年01月01日至105年12月31日)

 

總

 

 

 

 

務
․ 適時辦理

項目 工作說明 實施辦法 辦理時間

參加會議

依實際需要派員

參加各種會議

計畫

類別





台北市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校友會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任務分工 

 

總指揮：林素芬 

執行長：鄭問堂 

連絡組：楊永昌、吳克府、陳憲珍、賴正謨、

廖柏棋、游枝梅、楊紹澂、張碧瑤、

沈坤英 

選務組：劉文正、賴正謨、張碧瑤、沈坤英、

徐哲域 

財務組：廖柏棋、劉麗嬌 

錄影組：張國峰、郭訓佑 

場地組：沈坤英、黃博俊 

照相組：吳克府、方麗娟 

報到組：王夢蘭、方麗娟、楊紹澂、張碧瑤 

 



台北市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校友會章程 

      本章程經 101年 12月 15日第 1屆第 1次會員大會通過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2年 1月 17日北市社團字第 10230959000號函核定 

本章程經 102年 11月 15日第 1屆第 2次會員大會通過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2年 12月 23日北市社團字第 10248283800號函核備 

第壹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台北市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依人民團體法成立，以加強校友間情誼，促進校友互助、合作、            

分享及回饋母校及服務社會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台北市行政區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台北市。 

 

第貳章 會員 

第 五 條  凡在母校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或其前身省立斗六中學初、高中部畢、肄

業且現居住台北市或任職台北市年滿二十歲以上有行為能力者，均得

加入本會為會員。會員申請人須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

繳納常年會費後，正式成為會員。 

非居住台北市或任職台北市年滿二十歲以上有行為能力者，均得加

入本會為贊助會員。 

第 六 條  本會會員有享有本會一切設施及參與各項活動之權利。 

贊助會員無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有遵守本會宗旨及繳納會費之義務，一般會員未繳納常年會

費者，應予停權。 

第 八 條  本會對於有特殊成就之校友或對於會務有特殊貢獻者，得經理事會決

議，授予名銜。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

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

決議予以除名。 

 

第參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並於會員大

會閉會期間代行其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十一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三人，由會員大會以無記名投票連記法票

選之，成立理事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同時選出候補

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於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第十二條  本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及一人為副理事長。 

本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 

第十三條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代理。理事長、副理事長均

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為代理人，不能指定時，

由常務理事互選一人為代理人，理事長、副理事長均出缺時，應於一

個月內，由理事會補選之。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為代理人，並應

於一個月內由監事會補選之。 

第十四條  本會得視會務需要，由理事會聘請創會理事長一名、名譽理事長若干

人、名譽理事或顧問若干人。 

第十五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副總幹事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

聘任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為推行會務得設必要之委員會，各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主

任委員由總幹事提請理事長聘任之，委員若干人由主任委員遴選向理

事會報備之。 

第十七條  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前項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十八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 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 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

者。 三、 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 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十九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條  會員大會之權限如下：  

一、 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 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 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之數額及方式。 

四、 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 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 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 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 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第二十一條 理事會之權限如下： 



一、 議決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 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 聘免工作人員。 

六、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二十二條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

會主席。理事長應視會務需要到會辦公，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

由副理事長代理，理事長、副理事長均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

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三條 監事之職責如下：  

一、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 審核年度決算。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 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 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肆章 會議 

第二十四條  本會會員大會分為定期與臨時會議兩種，均由理事長召集之；召集

時，除緊急事故臨時會議外，應至遲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前項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由理事會決議或監事會之函

請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時召開之。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

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 會員之除名。 

三、 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 財產之處分。 

五、 團體之解散。 

六、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二十六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召開一次，並通知候補理事、候補監

事列席；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常務理事會得視會

務需要隨時召開。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至遲於七日前

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

數過半或較多數同意行之。 



第二十七條  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連續

二次無故缺席視同辭職，由候補理監事依次遞補。 

 第二十八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七日前

將會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備查。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會議紀錄應於閉會後三十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伍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九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 常年會費：會員每年新臺幣一百元。 

二、 繳交新臺幣一仟元者得為永久會員。 

三、 會員捐款及其他捐款。 

四、 基金及其孳息。 

五、 其他收入。 

第三十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一條 本會每年編造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二個月內，經理

事會審查，提會員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因故未

能及時召開時，應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報大會追認，但決算報告

應先送監事會審核，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大會。  

        

第陸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指定

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請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備後實施，變更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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